职业病诊断告知书
一、请认真阅读本须知，了解职业病诊断的程序、要求和双方责任。
二、当事人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尘肺病的晋级诊断，应当在原诊断机构进行。
三、根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职业病诊断需要以下资料：
（一）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等）。
（二）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四）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还需要个人剂量检测档案等资料。
四、劳动者需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签字按手印确认：
1.《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
2.自述材料；
3.劳动者身份证复印件，如有委托代理人，也应提供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其他：包括门诊和住院病历、检验和辅助检查报告、疾病诊断证明书、既往职业病诊断书等与劳动者申请职业病有关的资料。
五、用人单位需要提供的资料：
1.加盖公章的劳动者既往史、职业史证明；
2.加盖公章的劳动关系证明；
3.加盖公章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并注明“与原件相同”；
4.加盖公章的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复印件，并注明“与原件相同”；
5.其他：用人单位基本情况介绍、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接害人员信息等。
以上资料请用人单位在接到本次通知后十日内如实提供，除以上资料外，必要时诊断机构会通知用人单位补充提供劳动者同工种工人健康状况资料、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资料、生产原材料安全使用说明书、成分分析等有助于明确诊断的材料等。
当事人双方提交的所有材料（含诊断使用的胸片、CT等）由职业病诊断机构永久保存，不退还，不外借，申请人请自留复印件或底稿。
当事人双方提供的材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并对所申报和提供的材料的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如无法补充有关材料，应提供书面材料说明理由。
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工作场所职业卫生资料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劳动者对本人健康损害承担主要举证责任。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故意隐瞒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将承担举证不力后果。
七、当事人双方在本职业病诊断告知书上勾选的诊断证明书领取方式为当事人与诊断机构协商一致后达成统一意见的诊断证明书送达方式。如有变更，请在诊断完成前及时通知本机构，如因相关信息登记错误导致不能联系或送达的，本诊断机构将在十五日内将诊断证明书邮寄至劳动者居住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
八、提交的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缴纳职业病诊断费用，办理诊断手续；职业病诊断费用一经缴交，不予退款。《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职业病诊断、鉴定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不依法履行义务的，劳动者可向当地职业卫生监督部门投诉处理。
九、在确认劳动者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时，当事人对劳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或在岗时间有争议的，请依法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十、以下情况我院不予受理：1、不属于《职业病目录》的；2、没有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或不能提交有效职业史证明的；3、不属于我院《职业病诊断批准证书》核准的职业病诊断项目和权限范围的；4、其他诊断机构已按规定做出职业病诊断的；5、申请人逾期未提交补充材料，又没有书面说明正当理由的；6、资料核查发现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等情形。
十一、当事人双方在职业病诊断期间应保持通信工具通畅。诊断结束后本机构将电话联系通知当事人双方于一周内领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若当事人因故无法按时领取诊断证明书，请提前告知，我机构将安排EMS邮寄到付服务。
十二、对我院作出的职业病诊断有异议时，可以在接到本诊断证明书三十日内向宜昌市医学会办公室申请市级职业病诊断鉴定，我院会按照职业病鉴定机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1、本人已详细阅读以上内容，对工作人员的告知表示理解并同意，对本人举证的相关材料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诊断完成后，诊断证明书领取方式为：
诊断者本人：                         用人单位：
□本人一周内到医院领取               □本人一周内到医院领取
□邮寄到付                           □邮寄到付

所属行政区域：                       所属行政区域：
地址及联系人：                       地址及联系人：

劳动者签名：                         用人单位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抄送：抄送用人单位及劳动者

